
美术与设计学院本科学生转专业工作方案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学习环

境，有利于学生个性和特长的发挥，使学校培养的人才更有效地满足

社会需求，加强对本科生转专业的规范管理，根据《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湘一师校字〔2017〕66

号）和《关于做好我校 2021 年转专业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制定

本工作方案。

一、成立美术与设计学院转专业工作小组

组长： 李华 范迎春

副组长：蔡惠萌 舒克斌 张娴

成员： 杨金成 孙冰 谌扬 谢一槐 谭昕 武湘梅 钱亚琴

二、转专业条件

（一）根据我院办学条件和师资情况，每一年转专业转出

转入的学生人数一般不得超过当年该年级本专业本科学生人

数的 5%。

（二）转专业学生原则上不进行考核，同等条件下依据已

修课程成绩排名由高到低确定在控制人数之内，如有特殊情

况，另行考核 。

（三）转专业条件

学生有一次申请转专业机会。学生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之一

者，可以在其本科学习年限内的第三学期初向相关院部提出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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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申请：

1、在学习期间，对拟转入专业有兴趣和专长，且在拟转

入专业或专业大类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

（1）在省级及以上政府部门举办的学科竞赛中获奖（国

家级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省级一等奖排前 5 名、二等

奖、 三等奖排前 3 名）。

（2）以第一作者身份，在一般本科院校学报、“211”院

校主办的非学报类期刊、国家级专业委员会举办的专业期刊、

新华文摘索引等省级以上期刊发表与拟转入专业相关的学术

论文（需提供期刊原件，不含会议论文）

（3）以成果第一完成人身份在省级及以上正式刊物发表

与拟转入专业相关的作品。或在全国性、国际作品展中展览作

品。

（4）在拟转入专业相关领域自主创业、成立技术公司，

并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有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

（1）退役复学的学生需要转专业的，按国家相关政策执

行；

（2）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病症或生理缺陷（不包括不符

合招生体检条件的新生和休学学生），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

及以上医院诊断，证明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在政策允许的范

围内，尚能在本校其他专业学习，由学校根据其身体状况，确

定转入专业；



（3）学生休学或保留入学资格后复学，学校已无学生原

所学专业或无原录取专业，可申请转入相关或相近专业。

3、表现良好且已修课程学习成绩在本专业本年级排名前

20%。

（四）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转专业：

1、从外校转入我校学习；

2、新生入学未满 1 学年，本科三年级及以上；

3、在校期间尚有所修公共课、基础课不及格；

4、已在所转专业学习；

5、受记过（含）以上处分，且尚未解除处分；

6、正在休学、保留学籍或需作退学处理；

7、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培养或属于提前批招生（以当年招

生计划为准）；

8、单独考试、单独录取的特殊招生类专业；

9、为转专业提供虚假材料，徇私舞弊。

三、个人申报

（一）个人申报：符合条件的学生填写“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专业调整申请表”，并准备好申请材料，于开学第一周周二

前由辅导员签字后交学院教科办；

（二）资格审查：开学第二周，学院教科办与学工办进行

资格审查；

（三）学院审核：开学第三周，工作小组对学院申请转专

业学生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四）公示并上报：将同意转专业学生名单汇总并公示，

报送教务处。

四、其他

根据文件要求，2020 级我院共有 3 个专业可以进行转专

业工作，分别为：美术学专业、环境设计专业、视觉传达设计

专业。以上 3 个专业均为特殊专业，根据学校要求不能与其

他普通专业互转，转出转入必须符合相关规定。此外，书法学

专业入学时按书法类招生入学，美术学、环境设计、视觉传达

设计按美术类招生入学，书法学专业原则上不能转入其他专

业。具体转专业控制数详见《附件 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转专

业控制数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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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转专业控制数统计表

学院名称（盖章）： 经办人： 负责人签字：

序号 专业名称 年级
现有在籍

学生人数
班级数

转入控

制人数

转出控

制人数
备注

1 美术学专业 2020 79 3 4 4

2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2020 50 2 2 2

3 环境设计专业 2020 71 3 3 3



附件 2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专业调整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学号 联系电话

原所属学院 原专业班级

申请转入学院 申请转入专业

申请

转专

业理

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转出

学院

意见 经办人签字：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转入

学院

意见
经办人签字：

(公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教务

处审

核意

见 (公章)
经办人签字：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校

审核

意见 (公章)
主管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 转专业的理由必须由本人亲笔填写：说明自己符合的转专业的基本条件，如实反

映本人入学以来的思想表现（有无违纪记录）、学业成绩综合排名、获奖情况，说明自己到新专

业学习的设想。2. 转出、转入学院意见主要是对照转专业的条件及不予转专业的几种情况提出

审核意见；3.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填好本表后交所在学院教务办。4. 转入学院交转专业汇总表时，

将本表作为附件一起交学校教务处。




